
製表日期：104年03月17日表50-3-2(101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應納稅額

金額

投資抵減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
額之差額扣抵海外已繳
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

之餘額
分位別

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 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87263000298572第1分位 29017400320453612

68712010298572第2分位 5205000718459613

91811160298572第3分位 26355007138067810

956181151298572第4分位 1109074007147064513

1413141182298572第5分位 311661700815575637

1071132253298572第6分位 41314042328165348311

875142274298572第7分位 5135189329181546418

2949153375298572第8分位 71441211029190041432

929203416298572第9分位 71473272410202575328

2098103587298572第10分位 81455465311218706540

940184618298572第11分位 91436857613232014647

13602246510298572第12分位 1014690412415244243591

11811348912298571第13分位 1115092491117257662791

278430512115298571第14分位 121584391714202705296165

103533712820298571第15分位 141667402425242806427212

119734915326298571第16分位 161722253344302888709272

140642920537298571第17分位 201790114177392940629356

957901428556298571第18分位 27186337611315429693013538

21801152437699298571第19分位 462055471021708329799919876

3330574142794736298571第20分位 46624361519068503612981881951635

23671161532505525971432合      計 55269128412281345454549374794447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製表日期：104年03月17日表50-3-2(101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申報大陸來源所得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不補不退戶數

核定應退稅額

戶數 金額

分位別

3493955320451175106 1992第1分位

12113733718373821101 2193第2分位

4159604713712831840 152343第3分位

61567048128508113360 1262第4分位

51637049121035213833 583第5分位

71623709119484216718 1484第6分位

1215571010124117218745 1201第7分位

815309711122728222747 389第8分位

1114857811124658225336 829第9分位

813874713132602227223 29799第10分位

1413005314139807328712 1029第11分位

1512539016142916330266 547第12分位

2812039618144595333580 1995第13分位

3711949420142399336678 539第14分位

3912004323138069440459 843第15分位

5811996227134364444245 709第16分位

8112052032129419548632 860第17分位

14812139639122877654298 21336第18分位

17712941549104845964311 1027第19分位

77413786394689455591763 7162第20分位

1478269073418266674512613953 6843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